
  

证券代码：002061 证券简称：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：2020-113 

债券代码：128107         债券简称：交科转债 

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巨

潮资讯网刊登了《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》。因工作人员疏忽，需对部分内容

予以更正。 

一、上述文件“第八节 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情况”中“三、前十名可转债

持有人情况”: 

更正前： 

 

序

号 
可转债持有人名称 

可转债持有

人性质 

报告期末持

有可转债数

量（张） 

报告期末持有可转

债金额（元） 

报告期末持

有可转债占

比 

1 
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 
国有法人 239,215,313 23,921,531,300.00 31.04% 

2 
浙江海港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 
国有法人 66,880,790 6,688,079,000.00 8.68% 

3 
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

团有限公司 
国有法人 34,544,562 3,454,456,200.00 4.48% 

4 
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

司 
国有法人 19,308,352 1,930,835,200.00 2.51% 

5 
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 
国有法人 14,581,066 1,458,106,600.00 1.89% 

6 
宁波汇众贰号股权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9,593,162 959,316,200.00 1.24% 

7 
宁波汇众壹号股权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8,945,690 894,569,000.00 1.16% 

8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,290,533 729,053,300.00 0.95% 

9 江山市经济建设发展公司 国有法人 5,409,366 540,936,600.00 0.70% 

10 

杭州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－炬元鑫兴九号私募基

金 

国有法人 5,145,800 514,580,000.00 0.67% 

 



  

更正后： 

 

序

号 
可转债持有人名称 

可转债持有

人性质 

报告期末持有

可转债数量

（张） 

报告期末持有可

转债金额（元） 

报告期末持有

可转债占比 

1 
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 
国有法人 9,554,994 955,499,400.00 38.22% 

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,126,316 112,631,600.00 4.51% 

3 
中国工商银行－富国天利

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
其他 817,334 81,733,400.00 3.27% 

4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

华泰保兴尊合债券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其他 499,992 49,999,200.00 2.00% 

5 

富国富益进取固定收益型

养老金产品－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其他 326,166 32,616,600.00 1.30% 

6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－易方达裕丰回报

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320,489 32,048,900.00 1.28% 

7 全国社保基金二一五组合 其他 303,142 30,314,200.00 1.21% 

8 

易方达稳健回报固定收益

型养老金产品－交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 

其他 285,930 28,593,000.00 1.14% 

9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－易方达裕祥回报

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269,970 26,997,000.00 1.08% 

10 

工银瑞信添丰可转债固定

收益型养老金产品－中国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其他 247,257 24,725,700.00 0.99% 

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。由此

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。更正后的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将同日

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，敬请投资者查阅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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